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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官惩戒制度的理论逻辑及
优化路径

石泽华*

摘 要 我国当前实行以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的监察官惩戒制度。以法治化监察

为导向,监察官惩戒制度旨在通过责任追究和公正惩戒实现对监察官的权力约束和权益保障。

在单轨惩戒体制下,政务处分与单位处分的主体合并和专业性惩戒与一般公职惩戒的渠道合

并,面临外部监督力量不足和监察官职业特性体现不足等困境,未来应通过制度完善促进其功

能实现。为使专业性惩戒遵循专业化逻辑,可考虑适时成立监察官惩戒委员会,明确设立主

体、工作机构和职责权限。监察官惩戒事由包括实体和程序办案责任以及职业伦理责任三种

责任模式。其中实体办案责任作为专业性责任应纳入审议前置范围,在主客观统一原则下确

定构成要件,明确“一案双查”的责任分配机制,建立豁免机制。同时应规范启动条件和衔接机

制,明确听证和审议认定的程序要求,保障监察官的救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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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1〕为此要“对纪检监察干部从严管理,对系统内的

腐败分子从严惩治,坚决防治‘灯下黑’”。〔2〕在我国,具有监督职能的国家机构以及人民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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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研究”(项目编号:22ZDA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

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2期,第5页。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见下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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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党派、公民个人和新闻媒体等都有可能构成对监察官的监督主体,但只有特定机构具有监

察官惩戒职能。监察官惩戒制度,即由特定机构对监察官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调查、审议认定

和惩治处理的一系列规则和运行模式。已经出台的“三法一条例”〔3〕规定了监察官惩戒事由

和特定情形下的“一案双查”、终身追责等机制,明确了监察机关有权对监察官作出政务处分等

处理措施,〔4〕由此初步确立了我国监察官惩戒制度的基本框架。

从实践层面来看,监察官惩戒制度尚未完全发挥应有功效。第一,立案占处置问题线索的

比例相对较低。如2021年,全国范围内共处置问题线索182.6万件,其中立案63.1万件、占
比约34.6%;而同年度,全国范围内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2.5万余件,其中立案

2700余件,占比却仅约11%,远低于平均比例。2022年,以上比例分别约38.7%、13%。第

二,低级别或普通监察官占处分对象的比例相对较低。如2021年,全国范围内共处分62.7万

人,其中厅局级及以上3060人、县处级2.5万人,占比分别约0.5%和4%(如不含农村、企业

等其他人员41.4万人,占比分别约1.4%和11.7%);而同年度,全国范围内针对纪检监察干

部处分2900余人,其中厅局级及以上82人、县处级600余人,占比分别约2.8%和20.7%。

2022年,以上比例分别约0.4%和3.5%(1.4%和11.7%)、3.3%和20%。〔5〕上述考察反映

了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一是当前以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的监察官惩戒制度,在探寻有

效破除内部监督症结的道路上,仍待继续深入;二是部分中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落实惩戒制度

时,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内部保护主义;三是在部分地区重“领导人员监督、轻普通监察官

监督”,“重贪腐监督、轻办案监督”等问题或已成为普遍现象。

从理论层面来看,监察官惩戒制度的规范原理有待进一步阐释。第一,《政务处分法》确立

了“政务处分—(单位)处分”双轨惩戒体制,却不适用于监察官惩戒制度,对此应作何理解? 第

二,不同文本针对惩戒事由的规定并不统一,如何体系化解释这些惩戒事由之间的关系? 同

时,《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9条对监察官的惩戒措施仅规定了政务处分,我国法官、检察官惩

戒等制度却区分了一般公职处分和专业性处分,这是否说明监察官仅承担一般公职责任而无

特殊责任? 第三,监察官惩戒应当遵循何种正当法律程序,其对惩戒结果若有异议又应如何救

济? 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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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接前注〔2〕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 李希

主持会议”,《中国纪检监察》2023年第2期,第6页。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本文简称为《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
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9条,对监察人员在履行职责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依法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给予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数据参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载《中

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1月21日,第1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1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情况》,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https://www.ccdi.gov.cn/toutiaon/202202/t20220223_173556.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月13日,第1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2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

查审查调查情况”,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2月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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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从我国监察官惩戒制度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对监察官惩戒制

度的规定,尝试探讨此项制度在单轨惩戒体制下的特征和困境,进而提出此项制度功能实现的

具体优化路径。

二、监察官惩戒制度的功能定位

监察官惩戒制度本质上蕴含着法治化监察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监察法的功能主义控权模

式的要求。〔6〕功能主义将法律视作一种作为政制机器一部分的工具,用以实现与能动型国

家的目标紧密相关的一套特定目的。〔7〕在监察官惩戒制度中,此种目的主要体现为对监察

官的“权力约束”和“权益保障”。对该制度之功能定位的研究,有助于在进一步探究其优化路

径之前,为其锚定根本基点。
(一)责任追究:监察官权力的必要约束

对监察官权力加以必要约束,是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核心功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

力导致绝对的腐败。”〔8〕为了避免此境况,监察官作为监督者更须遵循“有权必有责,用权受

监督”原则,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权力约束功能,主要通过对监察官

不当行为的责任追究实现。

责任追究,是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诉求,也是此项制度之所以存在的直接原

因和形式目标。我国监察官具有多重身份,受到不同规则的约束并因此承担不同责任。作为

公职人员,监察官与一般公职人员的责任多有重叠。这些重叠部分的责任,不能把监察官责任

与其他公职责任区别开来,故可称为一般责任;另有一部分责任是监察官独有的责任,可称之

为监察官的特殊责任。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中所强调的“司法责任”即为法官、检察官的特殊责

任。参考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概念,监察官惩戒制度在狭义上应指监察官的特殊责任,要

求构建“谁办案谁负责”的办案责任制;在广义上,其还关涉监察官的一般公职责任,要求对监

察官的不当行为予以全面追责。〔9〕在我国,通过责任追究约束监察官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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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监察法的功能主义控权模式并不是绝对的“规则至上”,也不是完全的“监察自治”,而是强调在法

律原则主导下的监察适度自治。该模式强调通过监察运行系统的自我合理建构,追求监察治理的能动性和

效能性。同时,此种建构必须注重监察行为在实质内容上的利益均衡和利害关系人对监察过程的实质性参

与,并要求监察系统的运行必须服从于法律。参见石泽华:“论监察规范性文件的适用逻辑”,《党内法规研究》

2023年第4期,第103页。
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8页。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

286页。
基于监察官的概念界定,监察官惩戒制度应指向因监察官身份本身而需承担的责任。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第一,从党的自我革命来看,其以“羁束性自我革命”〔10〕理念强化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

和约束。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法律规定是党的自我革命

的制度载体。〔11〕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纪律部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

“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12〕为此,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带头自我革命”,实现纪检监

察责任的法治化。〔13〕

第二,从监察机关自身来看,这有助于提升监察人员廉洁性、监察队伍专业性,增强监察公

信力。对监察官的责任追究“从法律上构筑起对监察官的监督制约体系,促进监察官提高自身

免疫力,习惯在受监督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14〕进而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

从监察公信力来讲,这有助于使民众对监察机关及监察官更加信任和尊重,对监察过程更加信

赖与认同,对监察处置更加自觉服从与执行。

第三,从人权保障来看,这有助于防止办案过程和结果不合法、不合理,促进监察官客观公

正办案、杜绝冤假错案。我国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监督、调查和处置权,其中部分调

查措施和处置决定涉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监察官若有办案差错或违反职业伦理行为,不仅

可能造成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为此,既需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对当事

人加以弥补,还需对存在过错的监察官加以追责。

(二)公正惩戒:监察官权益的必要保障

对监察官权益加以必要保障,是监察官惩戒制度的另一核心功能。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权

益保障功能,主要通过对监察官的公正惩戒予以实现。公正惩戒,是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本质要

求和价值追求,也是此项制度长期存续的应然规范和实质目标。所谓“惩戒”,有惩治过错和警

戒将来两重内涵,在法律意义上指通过惩罚来制止和预防特定主体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公

正”基础之上的惩戒,则要求对监察官之惩罚应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公正平直而不得偏私。

监察官惩戒制度的公正惩戒定位,在对监察官的权益保障层面,提出了以下三个要求。

第一,惩戒程序公开公正严格。监察官惩戒制度通过设计公开公正严格的惩戒程序,规范

责任追究,体现了对监察权运行规律的把握和尊重,对违纪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既严肃追责惩

戒,又保障当事人监察官的知情、答辩、举证、救济等权利,防止不当甚至错误追责,有助于使监

察官无后顾之忧地公正严明规范地监察办案,发挥“紧箍咒”和“护身符”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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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赵谦:“羁束性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架构论”,《河北法学》2023年第4期,第2—16
页。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宪法基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年第1期,第27—35页。
参见“李希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教

育整顿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25日,第1版。
参见“如何坚持自我革命 推进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3月31

日,第6版。
《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载新华网,

http://m.news.cn/2021-08/24/c_112779007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第二,正当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针对法官惩戒制度的功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惩

戒不是为了惩罚法官,相反,司法纪律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司法体系的公正和公众对司

法体系的信任。在必要的时候,也采取措施保护大多数法官和公众的利益不受不合格法官的

影响。”〔15〕就监察官惩戒而言,对于监察办案中的某项实体判断行为是否适当,需要由专业人

士根据相关规则进行细致的专业性判断,而不应唯结果论而对错案结果进行无限追责。因为

即便监察官恪尽职守正常履职,仍旧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或者判断错误。若仅以错案结果无限

追责,无疑将打击监察办案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影响监察官职业的稳定性和公信力。

第三,保障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有效施行,既要确保监察官的不当行为

及时得到应有惩戒,也要确保从职业保障等方面优化监察官内部及外部履职环境。“追究”意

义上的监察官责任,实质上隐含着对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进行制度保障的潜台词。其

要求监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依法独立办案,不受外在因素不当干扰。根据“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

法行为受处罚”的原则,如果监察官的违反监察职责行为并非自行作出,而是受到包括其他监

察官在内的人员的胁迫或者强迫,便不应该承担责任,或者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理。

三、单轨惩戒体制下监察官惩戒制度的特征及困境

诚如上述,从实践来看监察官惩戒制度尚未完全发挥应有功效。究其缘由,一方面,在制

度实施过程中,部分地区仍旧存在地方和内部保护主义,以及“重领导人员监督、轻普通监察官

监督”和“重贪腐监督、轻办案监督”等现象;另一方面,就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单轨惩戒体制所

存在的内部监督症结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此项制度的功能发挥。总体论之,我国监察官惩戒

制度是由传统行政机关监察人员惩戒制度演进而来的,二者虽无直接承继关系,但都采取以内

部惩戒为主渠道的基本模式。

(一)单轨惩戒体制的规范依据

1986年,我国在国务院下恢复设立监察部。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以

下简称《行政监察条例》)由国务院发布施行;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

《行政监察法》)通过施行,前者同时废止;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由国

务院公布施行。根据《监察官法》第3条,监察官的范围包括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员和机关中的

监察人员,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监察专员,以及其他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

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16〕根据《监察法》第15条列举的监察对象范围,监察官作为公职人员

纳入国家监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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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Cynthia
 

Cray:“美国州法官纪律惩戒研究”,载怀效锋主编:《司法惩戒与保障》,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193页。
《监察官法》第3条第2款针对国有企业相关工作人员、监察专员作出参照执行的规定。从研究对

象周延性考虑,文中所称“监察官”也包括此类工作人员、监察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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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行政监察制度时期,我国实行的便是行政机关监察部门内部惩戒为主渠道的监察人

员惩戒制度。第一,从惩戒措施来看,1997年《行政监察法》第47条规定的是“行政处分”,该
法于2010年修改时改其为“处分”。第二,关于惩戒事由,《行政监察条例》第47条规定了5类

行为,〔17〕《行政监察法》第48条规定的是“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泄露秘密”。与之

相对应,前者第13条和后者第9条规定,监察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保守

秘密”。第三,关于惩戒主体,根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7条,对监察人员的处分决定主体是“所
在监察机关”;根据《行政监察法》第36条第2款,处分的执行主体是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人民

政府人事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这里的“有关部门”就监察人员而言指监察部门。第四,关于对

违法监察人员的调查和审理,《行政监察法》第12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

守纪律实行监督的制度”。此外,2014年3月起,我国逐步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中设置干部监

督室,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层面,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作为内设机构设4个处,由中央纪委副书

记直接分管,〔18〕负责对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

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的监察官惩戒制度。

第一,从惩戒措施来看,所谓“依法处理”,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9条包括政务处分和谈

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其中,具有惩戒属性的主要是政务处分,其他处理则以教

育属性为主。第二,关于政务处分事由,《监察法》第65条、《政务处分法》第63条、《监察官法》

第52条第1款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8条分别规定了9种、11种、10种和11种情形。此

外,《监察官法》第52条第2款将“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影响监察官队伍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

利益”纳入追责情形。第三,关于惩戒对象和追责期限,《监察法》第65条和《监察官法》第54
条第2款规定了“一案双查”机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前
者针对该条列举的全部情形,后者针对的是“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或者对案件处置出

现重大失误”;此外,《监察官法》第54条第1款针对“滥用职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监

察官,要求进行终身追(问)责。第四,关于惩戒主体,结合《政务处分法》第2条第1款,政务处

分的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都是监察机关。第五,关于对监察官的调查和审理,结合《监察官法》

第44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60条和第273条第1款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于2020
年12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监察官违法履职行为应由监

察机关予以调查和审查。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人大具有撤职、罢免和特定问题调查权,但人大对监察官的惩戒功能

其实尚未完全激活。考察域外,代议机关惩戒模式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特别委员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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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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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7条,这5类行为分别是:(一)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二)利用职权谋取

私利的;(三)利用职权包庇或者陷害他人的;(四)滥用职权侵犯他人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
(五)泄露国家机密的。

参见陈治治、姜永斌:“聚焦主业攥紧拳 反腐加力先正己”,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3月20
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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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员会由代议机关设立,负责监督调查并提出处置建议。〔19〕另一种是弹劾罢免模式:罢
免决定需先经弹劾提议、投票议决等程序,最终由代议机关作出。〔20〕在我国,人大基于人事

任免权能够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以及免去副主任、委员会职务,〔21〕基于特定问题调查权

能够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人大虽不宜对监察办案进行个案监督,但能够对监察

官实行综合监督,如运用多种方式对监察官实施检查、督促、调查和处理等。〔22〕然而,撤职和

罢免的对象主要限于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员,同时由于罢免信息不通畅和缺乏罢免的体制性力

量,尤其是罢免制度没有建立在弹劾制度基础之上,我国人大罢免权尚未完全激活;〔23〕特定

问题调查权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
第39条规定的“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为前

提条件,故其本质上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调查。立足对地方人大现有过程性监督方式的

观察,有学者提出通过重启刚性问责监督职能,从而保障“对监督权的再监督”的实效性。〔24〕

(二)单轨惩戒体制的主要特征

诚如上述,我国监察官惩戒制度以监察机关内部惩戒为主渠道。这体现了我国监察官惩

戒制度的单轨化特征。概括而言,此种单轨化特征主要表有二:一是实体层面的惩戒主体单轨

化,二是程序层面的惩戒渠道单轨化。
第一,惩戒主体单轨化是指政务处分和单位处分的主体合并。《政务处分法》确立了“政务

处分—单位处分”双轨惩戒体制,但不适用于监察官惩戒。从处分依据和主体来看,《政务处分

法》整合了政务处分、单位处分的处分依据,同时又区分了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两个处分

主体。监察机关作为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

置,有权作出政务处分;同时,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单位对其内部公职人员进行自我监督管

理,有权作出单位处分。但是,就监察官而言,我国监察机关领导人员以外的其他监察官,并非

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而是“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25〕在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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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例如,瑞典实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设立宪法特别委员会监督监察专员公务行为,其若查实后者

有严重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建议议会撤销监察专员的职位。参见舒绍福:“域外监察官制度变迁及其镜鉴”,
《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3期,第93—95页。

例如,韩国实行监察、审计合一制度,《韩国第六共和国宪法》第65条规定,“……监查院长、监查委

员及其它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在履行职务中违反宪法或法律时,国会可对弹劾的追诉进行议决”,“弹劾决定仅

限于公职的罢免”。
根据《监督法》第44条,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由它任命的相关人员职务。《监察法》和《监督

法》针对监察官暂无明确规定,但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如此规定是合乎法理的。
参见秦前红:“我国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国家机关相互间的关系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

3期,第559—560页;林晨、江晨:“地方人大对监察委行使监督权的正当性及其实现”,《人大研究》2019年第

12期,第34页。
参见徐祥民、张岩:“弹劾基础上的罢免———关于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构想”,《政法论丛》2004

年第5期,第3—6页。
参见周佑勇:“对监督权的再监督 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法治路径”,《中外法学》2020年

第2期,第295—301页。
参见《监察官法》第19条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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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分法》第2条中的“任免机关、单位”,主要指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监察机关。根据单位处

分的“任免权与惩戒权相一致”的原则,除了权力机关对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员的罢免、撤职以

外,监察官若有违法履职行为,监察机关同时具有政务处分权和单位处分权。据此,无论是职

务违法行为,还是一般违法行为,抑或兼有两种行为,皆由监察机关对监察官作出处分。这使

得政务处分和单位处分面临处分依据和处分主体的双重合并。
第二,惩戒渠道单轨化是指专业性惩戒和一般公职惩戒的渠道合并。在法官、检察官惩戒

制度中,通常所说的法官、检察官责任,并非公职人员的一般责任,而是法官、检察官的特殊责

任,针对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行为。我国学术惩戒制度则主要指涉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

责任。对于法官、检察官和科研人员的上述行为,监察机关通常不得直接作出专业性惩戒措

施,而是先经相关惩戒委员会对有关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进行审议认定,然后由监察机关和任免

机关、单位分别作出政务处分和内部处分,其中专业性惩戒措施属于内部处分。〔26〕监察官惩

戒制度则属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由于监察机关作为任免机关同时具有内部自律管理职能,
故从理论上讲,监察机关有权对监察官作出专业性处分。然而,从实践状况来看,近年公布的

官方数据仅提及了政务处分。体系化考察监察法有关规定可知,其没有专门设置对监察官

的专业性惩戒措施,也没有为监察官违反专业性责任行为设置专门惩戒渠道。
(三)单轨惩戒体制的理论困境

我国监察官惩戒的单轨化特征,使其面临外部监督力量不足和专业化逻辑不足的理论困

境。这将有可能影响监察官惩戒制度本应具备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第一,外部监督力量不足。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干部监督部门承担对内部人员的监督职

责。由于该部门与监察机关其他部门同处“一个屋檐下”,对于违纪违法的监察官同事,其监督

查处的力度和效能可能难以得证。监察体制改革以前,行政机关公务员惩戒制度便属于内部

监督。〔27〕正因此,行政机关公务员惩戒制度长期以来遭受低效、冗员、乏力等质疑。〔28〕监察

体制改革以后,在“政务处分—处分”双轨惩戒体制下,监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负责对行政机

关公务员的监督和惩戒工作,行政机关公务员惩戒制度的内部监督症状由此得以缓解。就监

察官而言,我国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趋于同构,政务处分与单位处分也面临主体合并。如此一

来,此前行政机关公务员惩戒制度所存在的内部监督症候,也可能出现在监察官惩戒制度中,
有必要加以重视和解决。

第二,监察官职业特性体现不足。不同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审判机关和审判权的运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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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参见石泽华:“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高校学术惩戒制度研究”,《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第180—

191页。
监察体制改革以前,行政机关公务员的惩戒主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任免机关单位(所在单位及其主

管部门)自行负责,二是前者和行政监察部门共同负责。从与惩戒对象的关系角度,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内部

监督。
参见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中国

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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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必须遵循司法规律,这意味着法官的职业特性不同于行政机关公务员。〔29〕由于法官“无论

是在工作性质,还是权力来源以及身份独立程度要求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体现这些差别并

增强公正性和说服力,应当依照正当程序原则为法官设置单独的惩戒程序”。〔30〕随着司法体

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日渐意识到审判权和行政权的区别,并开始据此设计法官的专

门惩戒和处分制度。如法官惩戒委员会与人民法院督查部门共同参与法官惩戒工作,呈现出

一种从“行政化”模式走向“司法化”模式的特征。〔31〕由于监察官的职业特性亦不同于行政机

关公务员,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的运行模式同样需要遵循相应的规律。

监察官的工作性质、权力来源和身份独立程度等职业特性,要求在对其专业性行为的合法

性、合理性和客观公正性等进行判断时,必须充分遵循专业化逻辑予以考量。一方面,监察调

查及处置措施直接关系到每个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监察官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性,从

专业层面合法、合理地进行执法裁量。然而,即便监察官恪尽职守、正常履职,仍旧可能存在事

实认定或者判断错误。因此,不宜单纯以错案追究责任,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合法性、合理性等

多重因素。另一方面,监察官在监察办案中的专业性行为,属于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

权”的范畴,必须遵循专业化逻辑。对监察官相关行为的“二次判断”同样也必须遵循专业化逻

辑,否则有违“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的原则。

四、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置构想

为了增加外部监督成分、尊重监察官职业特性,应在我国监察官单轨惩戒体制的基础上,

为专业性惩戒设立专门渠道。长期以来,我国围绕法官、检察官惩戒和高校学术惩戒等制度已

探索积累不少经验,其在专业性惩戒层面区分调查惩治主体与审议认定主体,设立独立客观的

第三方评判机构,负责从专业性角度审议认定违反相关职责行为的性质和情节。〔32〕鉴于此,

可以适当借鉴上述制度方案,同时充分考虑监察官惩戒制度特性,适时成立监察官惩戒委员

会,由监察委员会与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监察官惩戒工作。

(一)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立主体和工作机构

理论上讲,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立主体和工作机构主要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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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0月印发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

(试行)》指出,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应当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
詹建红:“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94页。
参见秦前红、刘怡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监察制度述要”,《现代法学》2018年第4

期,第8页。
我国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前者有权进行调查

并作出组织处理和处分等惩戒决定;后者根据前者的调查,从专业角度进行审查认定并提出审查意见。参见

《法官法》第46—51条、《检察官法》第47—52条、《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
号)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高检发〔2015〕10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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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作为设立主体,监察机关内设干部监督部门或另设机构承担日常工作。该方案主要

是借鉴当前法官、检察官惩戒的制度设计,其可能优势有二。一是便于惩戒委员会日常工作和

案件材料移送办理。设立监察官惩戒委员会不得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纪检监察机关实

行合署办公。从纪检监察干部监督部门来看,其对内部人员的监督同时指向党员和非党员的

纪检监察干部。二是当前法官、检察官惩戒的制度实施已经积累一定实践经验。目前我国法

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人民法院督察局、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局承担。这里的一

个理论问题是,由监察机关作为设立主体并承担日常工作,是否可能影响惩戒委员会的公正性

和权威性? 比较观之,监察官惩戒制度的专门委员会模式,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廉政委员

会 〔33〕和咨询、投诉委员会 〔34〕等具体实践。该模式的关键在于确保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委员的

专业性,从而为内部惩戒体制注入一定的外部监督属性,至于委员会究竟由谁设立则并无

定规。

第二种方案是由监察机关以外、无利害关系的其他单位作为设立主体,该单位内设工作机

构承担日常工作。其优势是外部监督属性更为直接、有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官、检察

官惩戒制度探索时期,有学者曾提出类似方案。例如有学者曾考察域外法官惩戒制度,提出由

权力机关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将法官惩戒委员会纳入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方案,其理

由是契合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产生、负责、监督关系。〔35〕反对观点则认为如果人

大同时具有对法官的任免权和惩戒权,可能导致惩戒事务的恣意启动,使审判机关难以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36〕鉴于我国没有实行监察官“员额”制度,人大仅对监察机关主任、副主任和

委员等行使任免权,其矛盾不似法官惩戒制度这般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权力机关负责监

察官惩戒工作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案。不过,由于人大本身所具有的撤职、罢免和特定问

题调查权等权力与专业性惩戒权力具有相当差异,在制度设计和职能行使方面应予必要区分。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法官惩戒制度,主张“由中国法学会和各省级法学会牵头组建法官惩戒委

员会比较合适”,并从独立地位、群众属性、专业属性和体系完整等方面分析了其优势。〔37〕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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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例如,美国在行政机关内设立诚信与效率监察长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nspectors
 

General
 

of
 

In-
tegrity

 

and
 

Efficiency),后者下设廉政委员会(Integrity
 

Committee)。美国于1978年制定《监察长法案》,1996
年设立廉政委员会。根据2008年修订后的《监察长法案》第11条第(d)款,廉政委员会负责接受、审查和提交

有关针对监察长和监察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做不法行为的指控。See
 

Inspector
 

General
 

Act
 

of
 

1978
 

§
 

3(a),
 

§
 

3(b)
 

and
 

§
 

11(d),
 

5
 

U.S.C.
 

§403(a),
 

§403(b),
 

§424(d).
例如,我国香港地区为防止廉政公署自身发生腐败,除了成立内部调查及监察组以外,还设立了专

门委员会,包括四个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各方面的工作)和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参见《咨询

委员会》,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官网,https://www.icac.org.hk/sc/check/advisory/acoc/index.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官网,https://

www.icac.org.hk/sc/check/complaint/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
参见詹建红,见前注〔30〕,第194—195页。
参见全亮:“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基本架构比较”,《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11期,第98—99页。
参见陈铭强:“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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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学会的机构性质和级别等因素,如果由其设立法官、检察官或者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如何

确保惩戒工作权威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三种方案是区分委员遴选、日常管理和具体履职等不同阶段事务,由监察机关和无利害

关系的其他单位分别负责。其优势是结合了前述两种方案的经验,在工作便利性和监督有效

性之间能够取得一定程度平衡。此种设计在我国相关惩戒制度中尚未广泛施行。但事实上,

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制度实践已积累了一定经验,虽然它们采取的“人民陪审员名单

(人民监督员信息库)”模式不同于“委员会”模式,但同样强调促进相关活动的公正公信,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于2019年8月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以下简称

《人民监督员规定》),一方面,在人员遴选上,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都由司法行政

机关主要负责;〔38〕另一方面,在工作机构、日常管理和具体履职等方面,二者的逻辑不完全一

致。就前者而言,《人民陪审员法》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工作机构,但是在日常管理和具体履

职上,以人民法院为主。〔39〕就后者而言,《人民监督员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工

作机构及其主要职责(包括“组织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目前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

指导人民监督员工作”,〔40〕但是,其日常管理却是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民检察院协助配合,

在具体履职上人民监督员受邀参加监督活动需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确定人选。〔41〕参考上述规

定并结合监察官惩戒制度特性,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在委员遴选上,可由其他单位会

同监察机关负责;二是在相关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上,可由一方会同另一方负责;

三是在工作机构上,可由监察机关和该单位各自设立工作机构,分别负责惩戒委员会的“日常

工作”和具体“审议工作”有关事务;四是惩戒委员会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具有一定自主空间。

无论采取何种方案,以下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在设立层级上,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和确保惩戒委员会专业性的角度,建议在省级及其以上设立惩戒委员会。其二,在委员遴选

上,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角度,权力过于集中可能会对监察官依法履职造成干扰,因此建议分

开设立惩戒委员会和遴选委员会。其三,在具体构成上,从惩戒工作权威性和专业性的角度,

且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决策程序和结果的合理性,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包括不低于特定比例的

(监察机关以外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同时建议惩戒委员会主任由从事法学研究的资深

学者担任。四是,在权利保障上,从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角度,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依法享有独

立发表见解、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利,监察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其履行职责,委员所在单位等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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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参见《人民陪审员法》第9至11条和《人民监督员规定》第5条。
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25条,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会

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根据第19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

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参见《案件管理办公室》,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gjyjg/nsjg/

202305/t20230531_40411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
参见《人民监督员规定》第5条和第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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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其参加相关活动。

(二)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职责权限

相关案件如果属于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管辖范围,便应纳入审议前置范围。此时,需要先由

惩戒委员会针对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从专业角度提出权威性责任认定结论,再由相关主体作出

惩戒决定。这里首先讨论惩戒委员会的职责权限问题。

第一,明确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认定权和惩戒建议权。这方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专业性审议认定权应当遵循独占性行使原则。针对被调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行使监察职

责行为以及行为的性质、情节等,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是唯一有权作出认定结论的机构,独
立地、排他性行使审议认定权,其他任何机构不得代替或者干扰其行使职权,从而确保其独立

性和权威性。二是惩戒建议权不等于处分决定权。在检察官惩戒制度的试点改革过程中,少
数省份的惩戒委员会具有公开谴责检察官、建议启动调查等权力,有的惩戒意见甚至具有决定

效力,司法机关必须执行。〔42〕就监察官惩戒而言,无论监察官惩戒委员会是否提出明确性处

理意见,由于对监察官的最终处分权属于监察机关,故其只可能是“建议”而不是“决定”。

第二,赋予监察官惩戒委员会一定的异议调查权。作为参考,我国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仅有审查认定权,并无调查核实权;高校学术委员会则不仅有审议认定权,还有调查核实职

权。〔43〕不过,高校学术委员会并不是唯一有权监督调查和执行落实的机构,在实践中相关事

实调查取证的具体工作通常由高校学术委员会、高校监察职能部门和被调查人所在学院学部

等共同完成。一方面,之所以纳入“审议前置”的案件在目前阶段下也由监察机关内部职能部

门为主进行调查,是因为其更接近当事人监察官,调查取证更为便捷;同时,如果惩戒委员会一

并行使调查权和审议认定权,有违背控审分离原则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完成审议认定

工作,可以规定当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对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相关事实及证据存在异议时,有权

要求监察机关重新调查;特殊情况下,也可与监察委员会共同组成新的调查组。

五、监察官惩戒的模式划分和责任认定

当前立法针对惩戒事由和责任认定问题,主要规定了应受处理情形、办案质量责任制和终

身追责制以及“一案双查”机制等。对相关规定加以检视,主要存在惩戒事由碎片化、专业性责

任与一般公职责任混同、归责标准不够明确、监察官责任与领导人员责任分配标准模糊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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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局课题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研究”,《人民检察》2017年第1期,第

8页。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5条规定高校支持和保障学术委员会“调查、认定学

术不端行为”。高校校规通常针对学术委员会之学术不端调查活动专门规定“独立开展”和“不得干预”等要

求,同时并不禁止它们指定或委托相关学院等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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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官惩戒的三种责任模式和审议前置范围

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决定了监察办案中“决定权”和“办案权”的相对分

离。〔44〕基于“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原则,为了确保监察官仅对其职责范围内

的工作承担责任,监察官惩戒事由应限于违反监察官的直接责任,监督管理责任则属于领导责

任。据此,对监察官的惩戒事由主要涉及监察官的办案责任和职业伦理责任,其中办案责任又

区分实体和程序两种情况。

第一,监察官惩戒的实体办案责任模式。实体办案责任强调当监察案件出现结果错误等

各种实体性差错时,对存在过错的监察官予以追责。在监察实践上,其包括几种主要情形:一
是在监督中违反监察职责或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二是在调查、处置中违反监察职责或不作

为,造成严重后果;三是在处置中有重大失误。

第二,监察官惩戒的程序办案责任模式。程序办案责任强调当监察官在办案中存在程序

性差错并造成严重后果时,对其予以追责。程序办案责任的追责事由几乎涵盖了监察活动的

各个方面。在监察实践上,其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违反有关规定中的监察办案程序,如违

反规定发生安全事故等;二是违反监察组织法所确定的监察决策方式,如问题线索处置未经批

准、授权,违反规定采取留置措施等。

第三,监察官惩戒的职业伦理责任模式。职业伦理责任强调当监察官违反职业伦理规范

时,对其予以追责。监察官职业伦理是监察官所应当遵守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德伦理观念

在监察领域结合监察实践的具体体现。在形式渊源上,其不限于道德规范,而是由宪法、法律、

法规规章、行业规范、党内法规、国际公约和道德规范等共同构成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在具体

内容上,其包括监察职业理想、监察职业荣誉、监察职业态度、监察职业纪律等多个方面,并具

化为忠诚规则、独立规则、清廉规则、保密规则、坚韧规则和礼仪规则等多种规则。〔45〕

上述三种责任哪些属于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或者说应当纳入审议前置范围?

如上文述,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强调的“司法责任”是指法官、检察官的特殊责任。不过,在改革

探索中关于哪些案件属于惩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并不是没有分歧。多数地方规定将法官、检
察官在司法办案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纳入该范围;有的

地方还规定了严重违纪和违反职业道德的案件。〔46〕最终,前者成为了全国性方案。2016年

7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中办、国办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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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监察法》第四章“监察权限”针对诸多调查措施规定了决定批准和请示报告制度,其中部分决定的

作出要求“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如《监察法》第31和32条从宽处罚的建议条款、第42条调查过程

重要事项请示报告条款、第43条第1款留置措施程序条款等。
参见陈光斌:“监察官职业伦理:概念、渊源和内容”,《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154—168页。
例如,《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试行)》第14条提到“法官、检察官重大违纪行

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章程(试行)》第4条第1、3项提到“违反

办案纪律的”和“违反司法伦理,造成不良后果的”,《吉林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第2条

提到“涉嫌违反职业道德或职业纪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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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法一条例”中监察官惩戒事由与监察官责任的对应关系 〔47〕

责任类型 具体情形 监察官法
监察法

实施条例

政务

处分法
监察法

监
察
官
责
任

办
案
责
任

实体办

案责任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应当发现的

问题没有发现,或者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
造成恶劣影响。

第2项 第2项 无 无

滥用职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
第54条

第1款

第273条

第2款
无 无

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
第54条

第2款

第273条

第1款
无 第61条

程序办

案责任

未经批准、授权处置问题线索,发现重大案情

隐瞒不报,或者私自留存、处理涉案材料。
第3项 第3项 第1项 第1项

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损毁证据、案件材料。 第6项 无 无 无

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

辱、打骂、虐待、体罚、变相体罚。
第7项 第6项 第3项 第4项

违反规定采取调查措施,违反规定处置涉案

财物。
第8项

第7、9、
10项

第5、6项
第5、7、
8项

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

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
第9项 第8项 第8项 第6项

违反回避等程序规定,造成不良影响;不依法

受理和处理公职人员复审、复核。
无 无

第9、
10项

无

职 业 伦 理

责任

贪污贿赂。 第1项 第1项 第4项 无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
案谋私。

第4项 第4项 第7项 第2项

窃取、泄露调查工作信息,或者泄露举报事项、
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举报人信息。

第5项 第5项 第2项 第3项

兜底规定

其他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第10项 第11项 第11项 第9项

监察官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影响监察官队伍

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依法追究相应

责任。

第52条

第2款
无 无 无

定职责规定》答记者问时,指出“把司法人员履行司法职责的错案责任追究与党纪责任、一般性

违反司法纪律责任追究作了区分”。〔48〕

首先,监察官的实体办案责任属于专业性责任,应当纳入审议前置范围。一方面,实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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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监察官法》第52条第1款、《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78条、《政务处分法》第63条和《监察法》第65
条集中规定了监察官惩戒事由,表中对此略去条款序号。此外,《监察官法》第52条第2款及第54条、《监察

法实施条例》第273条和《监察法》第61条也涉及监察官惩戒事由。
《权威访谈:加强司法人员履职保障 努力维护司法公正———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人就<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答记者问》,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6-07/28/c_111929918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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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责任直接关涉对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的实体性判断,属于监察官独有的特殊责任、专业性责

任。对其施以审议程序前置,有助于确保正当履职行为不受追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
现责任追究和公正惩戒的双重制度功能。另一方面,将该类案件纳入审议前置范围,与法官、

检察官惩戒制度的现行做法一致,引起争议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监察官的程序办案责任不属于专业性责任,不必纳入审议前置范围。程序办案责任

不涉及相关实体性判断,属于监察官的一般公职责任,且通常对应法律法规等已明确规定的程

序性事项。在具体认定上,办案程序责任需要符合以下构成要件:一是违反了与监察办案或决

策有关的监察程序;二是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包括一般过失;三是相关行为造成了严

重后果。

最后,对于监察官的职业伦理责任,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其与实体办案责任如何

区分? 在实践中,存在“职业伦理法律化”的现象,二者并非完全互斥。〔49〕但是,此种关联

导致二者有时难以辨别,故需加以必要区分———如果已经作为实体办案责任纳入了审议前

置范围,就没有必要再在职业伦理责任中单独作为惩戒事由。第二,不涉及实体办案行为

的职业伦理责任,是否需要纳入审议前置范围? 例如,未履行《监察官法》第10条规定的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可能关涉该法第52条第2款关于依法追究“影响监察官队

伍形象”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相应责任的规定。对此,若无明确界定标准和裁量依据,将其

纳入惩戒委员会管辖范围,反会增加惩戒委员会的困扰。未来可以通过制定监察官惩戒条

例、监察官职业伦理规则等,进一步完善监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实体规则依据,待进一步积累

制度经验之后再考虑其必要及可行性。

(二)专业性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豁免机制

如上文述,监察官的实体办案责任作为专业性责任,应当纳入审议前置范围。惩戒委员会

对其进行专业性审议认定时,应当基于明确的标准。如果完全以错案结果为标准,由于错案标

准的模糊性和争议性、错案原因的多样性等因素,可能造成追责不足或者过度。鉴于此,应当

在主客观统一原则下明确专业性责任的构成要件,并及时建立监察官责任豁免机制。

第一,主客观统一原则下专业性责任的构成要件。以主客观统一原则作为归责标准,要求

认定专业性责任应当符合四重要件。一是客体要件,即发生了监察错案(存在危害结果);二是

客观要件,即存在危害行为(监察官存在滥用职权、失职失责等行为),同时该危害行为与错案

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是主体要件,即直接参与办案的监察官(直接责任人员),至于负有

责任的领导人员所承担的则是监督管理责任;四是主观要件,即监察官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

结合上述认定要件,当前立法关于惩戒事由条款的部分表述有待进一步明确或细化。一

是,在危害结果和危害行为上,如何认定“严重后果”“滥用职权、失职失责”和“处置错误”? 除

·5741·

监察官惩戒制度的理论逻辑及优化路径

〔49〕 某些监察职业伦理本身便与监察办案的实体或程序存在直接关联,相关立法也可能对此明确规

定。如监察官不得“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监察官职业

伦理,监察官若有违反且造成错案结果,就同时属于“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承担实体办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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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案、证据调查和审理处置以外,错误处置涉案财产导致其严重流失、对被调查对象及涉案

人员的人身自由和名誉权等的不当侵害等,也应考虑纳入认定因素。二是,在因果关系上,如

何认定“造成”? 在刑法中,相较于作为犯,对不作为犯之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复杂。在认定

“失职失责”行为与错案结果的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失职失责”行为与其他监察官滥用职权

行为的关联,以及与领导人员监督管理责任的关联,明确不同行为之间的责任分配的具体标

准。三是,在“一案双查”过程中,如何合理确定“直接负责人员”(监察官责任)和“负有责任的

领导人员”(监督管理责任)之间的责任比例? 关于二者之间的责任分配机制,当前立法尚无确

切标准,后续应加以明确。由于监察机关不少决定的作出需要“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

究”,所谓“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应不限于监察官所在业务部门的领导和分管领导,还应包括

在“集体研究”中表示支持的领导人员;进一步论之,对于在“集体研究”中既未支持也无反对表

态的领导人员,若不追究其责任虽然避免了“殃及无辜”,但也变相鼓励“明哲保身”,故需明确

其是否及多大程度负有责任。

第二,建立专业性责任的豁免机制。监察官的责任豁免主要指涉监察官办案中的专业性

责任。就办案结果而言,其要求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造成的错案进行责任追究,对无过失或一

般过失的错案则予以责任豁免。这体现了“正当履职行为不受追究”的原则,以及对监察官职

业特性和监察规律的尊重,满足了权力与责任相一致、权力控制与权力保障相统一的需要。从

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司法责任豁免机制。〔50〕《监察官法》第54条第2款将

“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纳入惩戒事由。但是,从体系解释来看,该条款强调的是对直接责任

人员和领导人员的“一案双查”机制,而不是针对监察官是否应尽必要注意义务以及若已尽义

务是否仍旧担责。因此,该条款无法解释为对监察官责任豁免机制的默示规定。当前立法并

未明确提及“一般过失”和“无过失”等主观形态,也没有针对不同主观形态下如何区分处理的

专门规定。结合《监察官法》规定的实体办案责任情形,“无过失或一般过失”可能涉及以下情

况:一是“应当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但穷尽既有条件下该问题的发现仍旧极为困难;二是“失

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但该行为所涉过失较小,或者此后果由该过失与他人行为共同造成且

该过失本身不足致此后果。未来有必要通过监察立法或者解释的形式,针对监察官责任豁免

机制作出明确规定。

六、监察官惩戒的正当程序和权益保障

通过何种程序使监察官接受惩戒,是观察监察官惩戒制度运转良否的重要标准。完整

的监察官惩戒程序,应当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审议认定、执行、救济等多个部分内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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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广义上,法官责任豁免机制指法官对于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法实施的行为、发表的言论和判决

的结果,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在狭义上,其主要指法官无过错审判而出现的错案责任。参见谭世

贵、孙玲:“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政法论丛》2009年第5期,第45页;朱孝清:“错案责任追究与豁免”,
《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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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程序之间的流转衔接,同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监察官的各项

程序性权利。
(一)规范启动条件和衔接机制

第一,惩戒程序的启动条件。一是检举控告引发启动。根据《监察官法》第43条规定,只
要依申请启动,监察机关或有关机关便应启动调查程序。但申请需要基于明确的理由和初步

的证据材料。在申请主体上,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利害关系人等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检举、控告。二是案件移送引发启动。根据《监察官法》第44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
法部门等可向监察机关移送监察官违纪违法履行职责的问题线索,监察机关应当及时调查。

三是主动监督引发启动。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58条和第260条,监察机关内部职能部

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监察官违规办案,可能存在惩戒事由中的不当行为时,应按管理权限

移交相关部门处理。〔51〕四是错案结果引发启动。当监察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

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

时,应对办案监察官启动惩戒程序。

第二,惩戒程序的衔接机制。对于监察官惩戒制度与政务处分制度,需要考虑调查核实、

审议认定和决定处理等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52〕一是,监察机关调查结束后,只要涉及违反

监察职责行为,无论何种调查结果,都应将案卷材料移送至相应层级惩戒委员会,从而实现“程
序分流”。二是,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出具的专业性审议认定结论和惩戒建议,应当向监察机关

案件审理部门提出,还是向干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从“实体合流”角度,可以考虑直接向案件

审理部门提出,由其同时追究监察官的专业性责任和一般公职责任,根据《政务处分法》等相关

规定作出处理。三是,基于“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原则,对监察官的惩戒措施和党纪处分之

间应予区分。鉴于责任后果的相容性,这两种责任形式和处分措施可以同时适用。
(二)明确听证和审议认定的程序要求

第一,听证程序中的当事人权利。从健全监察官惩戒制度的权利保障机制出发,惩戒措施

涉及对当事人监察官的名誉贬损和权利限制,故其应有权进行陈述、举证、辩解。一是在合议

表决之前,无论当事人监察官对接受惩戒有无异议,都应以听证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二是

监察官惩戒涉及较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因此听证对象不仅包括当事人监察官,还需包括涉案各

方,如监察机关代表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等,必要时也可邀请相关专家参与。三是当事人监察官

应当到场陈述行为经过和原因、接受询问、进行充分辩解,并保障其申请回避权和申辩机会;监
察机关应派代表陈述相关证据或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传唤证人出席陈述、说明和接受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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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58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监察人员在监督检查、
调查中有违规办案行为的,及时督促整改;涉嫌违纪违法的,根据管理权限移交相关部门处理。”第260条规

定:“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纪守法情况的监督,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监察人员涉嫌违

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处置。”
作为参考,根据《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第40条第2款和《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

行)》第22条,法官惩戒程序(检察官惩戒程序)与纪检监察机关对法官涉嫌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检察官涉嫌违

反检察职责行为)调查处理程序的衔接,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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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四是如果监察机关认为当事人并无不当行为,也应出具充分证据,以排除合理怀疑,实现

对监察官的有力监督。
第二,审议认定程序中的合议表决机制。从健全合议保障机制出发,监察官惩戒委员会在

进行专业性审议认定时,应当遵循规范明确的合议表决程序。委员会制的本质特征是“合议

性”,即因存在多方利益代表,需要进行实行群体决策。在审议认定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充分发言原则,即惩戒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应当针对案件发表意见;二是权利义务均等原则,
即委员的发言机会和意见效力应均等,基于群体决策原理构建审议规则、经过充分合议获得最

终结论;三是逐项审议原则,即对于相关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应予惩戒、应予何

种惩戒等,应当进行分别审议;四是多数决和逐项表决原则,即审议结果需经全体委员一定比

例以上同意,同时从制度设计的精细化考虑,应采取逐项表决形式。
(三)保障监察官的救济权

除了听证程序中的陈述、举证和辩解权利外,还应当充分保障监察官的救济权等程序性权

利。救济是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有权利必有救济。关于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能否归结为特

别权力关系,以及若可以则此种关系有无例外情形,在传统行政法上尚有争议。有论者曾针对

法官惩戒制度指出,如果法官责任追究程序完全采取行政化逻辑,其性质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

罚无本质差别,然而对行政处罚不服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而对司法惩戒不服者却

无实质性救济程序。〔53〕

在监察官惩戒制度中,至少应当保障当事人监察官申请复审、复核的权利,并且明确“复
审、复核不得加重处理”的原则。从实体法来看,我国监察法针对监察对象的救济目前规定了

复审、复核程序和监察赔偿制度。监察官属于公职人员和国家监察对象,因此监察官惩戒制度

也需要建立复审、复核程序。具体而言,如果当事人对惩戒委员会的审议认定结论或者监察机

关的处理决定不服,应当有权向惩戒委员会或者监察机关提出申请。与此同时,参考“上诉不

加刑”的原则,监察官提起复核申请程序后,受理机关不得加重对其的处理。此外,在追究监察

官的专业性责任时,鉴于可能涉及较复杂的专业性问题且存在同体监督风险,为了保障当事人

监察官的权利,可以考虑允许其委托近亲属或者同事提供法律帮助,包括法律咨询、收集证据、

陈述意见等。

七、结 语

监察官惩戒制度既涉及我国监察官职业行为规范的完善,也关系到监察官责任追究的正

当性和公信力,更关系到对监察权的监督和制约,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环

节。为了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察官惩

戒工作,在法治化监察中充分激活其制度功能,是监察理论和实务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基

于责任追究和公正惩戒的双重功能定位,需要从惩戒的主体及职权、事由及认定、程序及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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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王迎龙:“司法责任语境下法官责任制的完善”,《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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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监察官惩戒制度。进一步论之,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程的逐

步深入,制度间的融合程度也将走向深入。为此,需要充分协调相关矛盾,推动多轮改革之系

统融通、实现多项制度之价值调和,以更加宏观的视角进行谋篇布局,构建更为系统合理、运转

良好的监察体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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